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哈尔滨市航空服务中等职业学校

学术委员会章程

（2021 年 10 月 19 日）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了进一步加强学术管理，规范学术工作制度，

持续推动专业建设，提高教学、科研、服务社会水平，根据

学校“双优”建设工作安排，结合学校具体情况，特制定本

章程。

第二条 哈尔滨市航空服务中等职业学校学术委员会（以

下简称“校学术委员会”）是校内最高学术组织机构，统筹

行使对学校学术事务的咨询、评定、审议和决策权。

第三条 校学术委员会应当遵循学术规律，尊重学术自由，

保证学术平等，鼓励学术创新，促进学术发展和人才培养，

提高学术水平；公平、公正、公开地履行职责，保障教师、

科研人员和学生在教学、科研和学术事务管理中充分发挥主

体作用，促进学校科学发展。

第二章 学术委员会的组成

第四条 校学术委员会原则上由本学校副高职（含）以上

9 人及以上单数组成。学校学术委员会委员人选经自下而上

民主推荐，由学校全体教师公开公正选举产生，经学校办公

会仪审议，公示后确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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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术委员会设主任委员 1 名，副主任委员 2 名，经校学

术委员会全体委员推选产生，并报送校学术委员会办公室备

案。

校学术委员会委员实行任期制，每届任期四年，可连选

连任，但任期一般不超过两届。

校学术委员会委员名单报送校学术委员会办公室备案。

第五条 校学术委员会委员由学校各学科领域具有较高

学术造诣和学术声望的专家组成。委员原则上需具有副高级

（含）以上专业技术职称，德才兼备，责任心强，有全局观

念，作风正派，坚持原则，办事公正，能热心参加学校学术

委员会的各项工作。

第六条 校学术委员会委员需要增补时，由 1/3 以上委员

或主任委员提名，通过委员会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产生（赞

成票达应到会人数 2/3 以上方可当选）。

第七条 校学术委员会委员在任期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

经全体委员会议讨论决定，可免除或同意其辞去委员职务：

（一）主动申请辞去委员职务；

（二）因身体、年龄及职务变动等原因不能履行职责；

（三）调离本校；

（四）怠于履行职责，连续三次无故缺席校学术委员会

全体会议；

（五）有违法、违反教师职业道德或者学术不端行为；

（六）因其他原因不能或不宜担任委员职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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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于上述原因造成的委员名额空缺，须按照第六条程序

进行增补。

第三章 学术委员会的职责

第八条 校学术委员会的主要职责如下：

（一） 审议学校的专业设置方案、师资队伍建设方案、

学校专业发展规划等。评议学校的人才培养方案和教学计划。

（二）对涉及重要学术问题的事项进行论证和咨询。审

议学术纠纷和学术失范行为。

（三） 审议学校拟引进的优秀人才。

（四）根据需要，审议及评价拟申报各级各类奖励的学

术水平，并提出推荐名单。

（五）审议学校学科建设经费的分配方案并对绩效进行

评估。

（六）审议学校专业技术职称申报人员的学术水平和任

职条件，提出推荐名单。

（七）审议学校各级各专业技术岗位人员的聘任和考核

方案。

（八）讨论学校提交或学术委员会委员共同提请讨论的

其他有关学校发展的重大事项。

（九）完成校学术委员会决定的相关学术事项，视需要

向校学术委员会提出重要建议或提交要求审定的学术工作

提案。

第九条 校学术委员会建立年度报告制度，每年年终报送

校学术委员会办公室备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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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章 学术委员会议事规则

第十条 校学术委员会在主任委员主持或主任委员授权

下开展工作。

第十一条 主任委员根据学术委员会的职责负责召集并

主持校学术委员会全体会议，校学术委员会全体会议应有

2/3 以上委员出席方可举行。若学术委员会有 1/3 及以上的

委员就其职责范围内的问题提出举行会议的要求，主任委员

须召集会议。

第十二条 校学术委员会议事决策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

原则，重大事项应当以与会委员的 2/3 及以上同意，方可通

过。

第十三条 校学术委员会做出的决定应当予以公示，并设

置异议期。在异议期内如有异议，经 1/3 以上委员同意，可

召开全体委员会议复议。若对复议结果有异议，可提请上一

级学术委员会复议。

第十四条 学术委员会委员因某种原因不能完成相关事

务或不能出席会议时，应及时通知校学术委员会或请假，不

能委托其他委员或人员代理相关事务。

第十五条 严格遵守当事人回避制度。学术委员会讨论事

项涉及委员本人或讨论的当事人与委员有配偶或亲属关系

时，该委员在委员会讨论表决中须回避，但仍可对其它事项

参加表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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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六条 凡校学术委员会会议确定需要保密的内容，委

员必须保密，并执行和维护校学术委员会的审议和评议结果。

第五章 附 则

第十七条 本章程未尽事宜，由校学术委员会另行议定。

第十八条 本章程由校学术委员会负责解释。

第十九条 本章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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